
5残疾人权利公约 6与残疾人权利保障

. 曲相霏

=内容摘要 > 20 12 年9 月28 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 5残疾人权利公约6首

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与公约的要求相比 , 5精神卫生法 6在保障精神障碍人的人身安全与 自由方面仍

然不够完善 "尽管强制住院治疗的标准已经由医学标准转变为法律标准 ,但是强制往院治疗的决定仍

然是医学决定而非司法决定 , 强制住院治疗没能进入司法程序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解决不了

残疾人就业歧视的深层问题 ,制度本身不完善 ,在现 实中遭到普遍抵制 , 长远考虑甚至对残疾人带来不

良影响 "残疾人保障金制度也存在大量问题 "中国发展残疾人特殊教育的政策与公约发展主流学校的

包容性教育的理念不符 "对残疾人的歧视也是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障碍 "

=关键词 > 残疾人权利公约 结论性意见 精神障碍人强制治疗 反歧视

5残疾人权利公约 6(以下简称 5公约 6)是联合国9 大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之一 ,也是中国已经批准实

施的一项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 ,还是中国到 目前为止批准时唯一没有提出任何保留的国际人权公约 "

5公约 6的宗旨是 /促进 !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 自由 ,并促进对残疾

人固有尊严的尊重 0 " 5公约 6并没有为残疾人增加新的权利 , 只是详述了残疾人与其他人同样享有的

人权与 自由 ,强调各缔约国保障残疾人人权的义务和责任 , 并强化了监督执行机制 " 5公约 6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部专门为保障残疾人人权而制定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¹

根据 5公约 6第 35 条的规定 ,中国于 201 0 年 8 月 30 日向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了首次报

告 "201 2 年 9 月 18 日和 9 月 19 日,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了该报告 ,并于 9 月 28 日通过了结论性意

见 "º该结论性意见对中国保障残疾人权利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特别

提及了无障碍建设 !减少残疾人的贫困 !坚持 /儿童优先 0原则和保护残疾劳动者免于剥削 !暴力和凌虐

等方面 "» 同时 ,结论性意见也指出了中国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本文将对照结论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¹ 197 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5智力迟钝者权利宣言 6, 197 5 年通过了5残疾人权利宣言 6, 19 82 年通过 了5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

纲领 6 , 19 93 年通过了5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6, 但是这些文件都没有法律约束力"

º C oneluding observ ations on the initial re port of C hina , adopted by the C om m ittee at its eigh th session (17 一28 Septem ber 20 12 ).

» 我国从上世纪80 年代启动保障残疾人的立法活动" 19 90 年颁布的 5残疾人保障法6是中国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 为促

进5残疾人保障法 6的贯彻实施 , 国务 院于 19 94 年通过 了5残疾人教 育条例 6 ,20 07 通过 了第一部保护残疾人就业权利的专门行政法

规 ) 5残疾人就业条例 6"在批准5公约 6之前 ,2008 年 3 月, 中国修订了5残疾人保障法 6 , 第一次规定了 /禁止基 于残疾的歧视 0"

20 10 年 3 月, 国务院下发了 5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6 ,要求到 20 巧 年建立起残疾人社会保障和

服务 /两个体系0基本框架 ,到202 0 年实现残疾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 !基本医疗保障和康复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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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中国保障残疾人权利的现状 ,结合中国残疾人保障法律法规的新进展 , ¼选择保障残疾人的人身

自由与安全 !反歧视 !保障残疾人的工作权和受教育权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并重点讨论精神障碍

人的强制治疗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等几个中国残疾人人权保障中的重大问题 ,探索提高中国残疾人

的人权保障水平 "

一 !残疾人的自由与人身安全及自主独立生活的权利

(一 )精神障碍人的强制治疗问题

5公约 6第 14 条规定 ,缔约国应当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 自由和人身安全 , /不

被非法或任意剥夺 自由 ,任何对自由的剥夺均须符合法律规定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残疾作为剥

夺 自由的理 由 0 "在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首次报告时 , 中国尚未通过 5精神卫生法 6"剥夺精神障

碍人的人身自由 !予以非 自愿强制治疗或羁留人院 , 是对待精神障碍人非常普遍的作法 !!据精神医学专

家透露 ,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中超过 99 % 近 100 % 都是非 自愿人院治疗的 "½ 更有大量精神障碍人

被监护人严格限制人身 自由 ,甚至禁闭关锁 "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此十分关注 ,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委员会建议中国采取措施 ,确保向残疾人

提供的所有医疗保健和服务 ,都建立在相关个人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基础上 ;建议中国废止某些允许非自

愿治疗和拘禁的法律 ,包括家属或监护人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非 自愿治疗和拘禁的法律 "残疾人权利委

员会还提出 , 中国精神病院提供的某些 /矫正治疗 0属于 5公约 6第 巧 条所禁止的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

待遇 ,敦促中国停止让实际存在精神障碍或被认为有精神障碍的人接受这些 /矫正治疗 0 "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建议在 2013 年 5 月 l 日起开始实施的 5精神卫生法 6中得

到了部分解决 " 5精神卫生法 6确立了 /无危险不强制 0的住院治疗原则 ,在确定精神障碍者强制住院

时 ,以 /危险性标准 0取代了原来的 / 自知力标准 0 "¾ 这也是 5精神卫生法 6最大的贡献 " 5精神卫生法 6

第 30 条规定 ,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 自愿原则 "0只有在发生下列两种情况时才能强制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住院治疗 : / (一 )已经发生伤害 自身的行为 ,或者有伤害 自身的危险的 ;( 二 )已经发生危害他人

安全的行为 ,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0根据 /无危险不强制 0原则 , 除非严重精神障碍已经达到

了具有危险性的程度 ,否则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住院治疗 "对因有 /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 0币被强制

住院的 ,患者或其监护人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 以防止滥用精神障碍强制收治制度 "不过与 5公

约 6的要求相比 , 5精神卫生法 6在保障精神障碍人的人身安全与 自由方面仍然不够完善 " 5精神卫生

法 6遗留的第一个大问题 ,就是强制住院治疗问题其实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

1.尽管强制住院治疗的标准已经由医学标准转变为了法律标准 ,但是强制住院治疗的决定仍然是

医学决定而非司法决定 "即使精神障碍人和其监护人有权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 对再次诊断和鉴定结

论有异议时还可以再 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但是所有的诊断

和鉴定都还是医学诊断和鉴定 "也就是说 ,根据现行 5精神卫生法 6,精神障碍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院

治疗的问题仍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 "而如果能够进入司法程序的话 ,精神障碍的医学诊断和鉴

定都只是法官考量是否需要强制住院治疗的一个因素 ,法官还需要考量其他相关因素以作出司法判断

5精神卫生法 6没有规定强制住院治疗经由司法程序决定的理由是这种规定 /没有实际操作性 0 - 然

¼ 在向残疾人权利委 员会提交了首次报告以后 , 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又取得 了新的进展 ! 20 12 年 l 月 19 日, 国务院公布 了徽农村

残疾人扶 贫开发纲要(20 11 一20 20 年 ) 6;5 月 2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 5残疾人保障法 6执法检查;6 月 28 日,通过了咬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 6 ,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10 月 26 日,通过了第一部 5精神卫生法 6 ,在保障精神障碍者的人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½ 参见陈扬:5广东解读<精神卫生法>:大批非自愿病人将出院? 6 ,载 5新快报 6201 2 年 12 月 18 日

¾ 在精神医学中, 自知力指人对 自身精神状态的认识能力, 即能否正确分析y.J 断自己是否有精神障碍 , 并指 出自己既往和现在的

表现与体验 中哪些精神状态属于病态 在 5精神卫生法 6出台前 , 5精神卫生条例 6把 自知力作为强制治疗的标准

¿ 信春鹰主编:5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解读 6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 12 年版 ,第35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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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如果 /没有实际操作性 0的原因是司法能力不足 ,那应该加强司法能力建设 ,或者设立替代性的准司

法程序 ,例如由法学 !医学 !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独立第三方机构 ,对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 自由

的强制住院治疗作出准司法判断 "虽然无论是司法判断 , 准司法判断还是纯医学判断 ,都要以精神医学

专家的医学诊断为重要依据 ,但这一程序设计的意义就在于 ,不让这一 /重要依据 0变成 /唯一依据 0和

/唯一决定 0"鉴于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 自由的严重性质及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 司法或准司法介人

非常必要 "

2.强制住院治疗条款中的 /严重精神障碍 0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如何来理解 ,也给精神医学专家带来

了困惑 "例如 , 5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务人员培训教材 6指出 , / -严重精神障碍 .是一个法律概

念 ,不是一个专业诊断名称 "0À5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解读 6指出: /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文本中并

没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概念 "严重精神障碍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 !分裂情感性障碍 !偏执性精神病 !双相

(情感)障碍 !癫痛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等六类精神疾病 "0Á 5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务

人员培训教材 6给出的 /严重精神障碍 0的临床判断指导性标准也指向这六类精神疾病 "Â 但是 ,患有这

六类精神疾病的人 ,其症状未必都严重 ,而患有其它精神疾病的人也有可能状况十分严重 , 甚至具有伤

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危险 "¾ 与 /严重精神障碍 0这个概念一样 ,何为 5精神卫生法 6中的 /危险 0 !如何

判断 /危险 0也具有模糊性 "这些法学概念给精神医学专家带来的挑战 , Â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精神医学

专家应当只负责给出专业的诊断和鉴定 ,而不应当要求他们去进行 /严重 0 !/危险 0 !/强制 0等法学思

考 "

3.对于 /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0精神障碍者 ,其监护人就有全权决定

是否强制其住院治疗 ,监护人的权利有被滥用的可能 "当监护人与精神障碍人有利益冲突时 ,或者精神

障碍人不信任其监护人时 ,监护人仍有权代表精神障碍人做出医疗决定 ,这有可能侵害精神障碍人的利

益 "这也引出了 5精神卫生法 6遗留的第二大问题 , 即监护制度的问题 "监护人权利过大 , 缺乏监护的

监督机制和监护权争议解决机制 "同时 , 5精神卫生法 6还存在着其它一些问题 , 如 /患者本人查阅 !复

制病历的权利易受侵犯 ,存在巨大的滥用风险 0; /患者的诉讼权利缺乏可操作性 ; /没有对各种限制措

施设定时间限制 0 ,等等 "Â 这些缺陷 ,都给精神障碍者的人权保障带来危险 "

目前 5精神卫生法 6刚刚开始实施 ,而根据相关调查 , 5精神卫生法 6的实施还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障

碍 "例如 ,如果严格按照 5精神卫生法 6的要求收治病人 ,则会导致 目前精神医疗机构中大量精神障碍

人离开精神医疗机构而生活在社区之中 ,这不仅难以保证这些精神障碍人获得持续的医疗 , 而且将会给

社区居民带来巨大的压力 "Â 可见 ,保障精神障碍人的自由与安全 ,需要整个社会 的共同努力 ,尤其是

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起良好的精神健康服务机制 ,积极推动精神障碍的预防和治疗 ,帮助人

们消除对精神障碍的误解 !恐惧 !憎恶和歧视 , 为精神障碍人提供 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 ,使他们能

够和谐地融人社会生活 "

(二 )残疾人的独立生活权与自主决策权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还指出 ,在中国有大量残疾人生活在特殊的看护机构之中 ,这与 5公约 6第 19 条

保障残疾人 /独立生活和融人社区 0的规定不相符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建议中国立即采取措施 ,逐步淘

À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务人 员培训教材编写组:5中华人 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务人员培训教材 6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 13 年版, 第8 页"

Á 同前注¿ ,信春鹰主编书 ,第25 9 页"

Â 同前注À ,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务人员培训教材编写组书 ,第97 页"

¾ 在作者对精神医学专家的访谈中, 一位专家提出了这一问题 "例如强迫症不属于这六类精神疾病 ,但有的强迫症患者反复实施

的某些行为 , 甚至可能危及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

Â 陈杨 !李斯璐 !谭欢:((( 精神卫生法>将实施 两个定义含糊难倒医生6 ,载5新快报 62013 年4 月26 日"

Â 黄雪涛:5精神卫生法的贡献和缺陷 6, 载 5东方早报 620 12 年 10 月 29 日"

Â 同前注 ½ , 陈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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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并消除对残疾人的机构看护 "还建议中国政府与残疾人组织协商 , 为需要帮助的残疾人提供相关帮

助以使其能够独立 自主生活;开发各种基于社区的援助服务以满足残疾人的需求 ,并尊重残疾人的自主

性 !选择 !尊严和隐私 "我国还有律师提出 ,需要建立起帮助和支持精神障碍人的监护人的制度 ) 例如

当精神障碍人侵害别人的利益而需要赔偿时 ,该基金会能够帮助监护人承担部分责任 , 否则监护人就有

可能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而尽量限制精神障碍人的自由 "Â 委员会还对在未获得残疾人尤其是精神或智

力残疾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强加适应和康复训练措施表示关切 , 建议给予适应和康复训练应以残

疾人的权利为基础 ,确保适应和康复训练应当得到残疾人的知情 !同意并尊重其 自主性 !完整性 !意愿和

喜好 "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对中国的法律监护制度提出关切 ,认为该制度不符合 5公约 6第 12 条 /在法律

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 0的规定 "该条规定 ,缔约国应当确认残疾人在生活的各方面在与其他人平

等的基础上享有法律权利能力 ,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便利残疾人获得他们在行使其法律权利能力

时可能需要的协助 "该条建立了协助残疾人进行 自我决策的制度 , 承认残疾人有权自行作出决定 ,尊重

残疾人的自主性 !意愿和喜好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敦促中国建立起协助残疾人进行 自我决策的制度 ,废

止目前对成年人进行监护和托管的法律 !政策和做法 ,通过立法用协助决策制度取代替代决策制度 !!此

外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还建议中国政府与残疾人组织协商 ,编写 !通过并实施一份关于协助决策制度的

计划 ,其中包括 :(l) 承认人人享有法律权利能力并有权行使其权利 ;(2) 在必要时向残疾人提供照顾和

协助以使其能行使其法律权利;(3) 制定相关的规章确保提供给残疾人的照顾和协助能尊重残疾人的

自主性 !意愿和喜好 ,并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 ,确保所提供的协助能满足残疾人的个人需要 ;(4) 促进和

建立协助决策制度的相关安排 "

二 !反歧视与工作就业的权利

(一 ) 5公约 6对歧视的定义及中国反歧视立法的缺陷

歧视是残疾人在就业 !教育和生活各个领域享有和行使平等权的一大障碍 " 5公约 6第 5 条的内容

就是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规定 "该条要求各缔约国确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任何人有权不受任何歧视

地享有法律给予的平等保护和平等权益 ;要求各缔约国禁止一切基于残疾的歧视 ,保证残疾人获得平等

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并要求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步骤 ,确保提供合理便利 , 促进平等和消除歧视 "

该条还规定 ,为加速或实现残疾人事实上的平等而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得视为该公约所指的歧视 )

5公约 6第 2 条还给出了 /基于残疾的歧视 0和 /合理便利 0的定义 " /基于残疾的歧视 0是指基于残

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 !排斥或限制 ,其 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 ,损

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 ,对一切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认可 !享有或行使 "该条明确指出 ,基于

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 ,包括拒绝提供 /合理便利 0 " /合理便利 0是指根据具体需要 ,在不造

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 ,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 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

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上述定义分别给出了 /基于残疾的歧视 0和 /合理便利 0的认定标准

/基于残疾的歧视 0的认定标准包括下述各项 :第一 ,对残疾人给予了区别 !排斥或限制 ;第二 ,所给予的

区别 !排斥或限制是基于残疾人的残疾这一因素而非其他因素 ;第三 ,这种区别 !排斥或限制具有损害残

疾人的目的或效果 ;第四 ,损害包括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 ,损害或取消残疾人在

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认可 !享有或行使人权 ;第五 ,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歧视的一切形式 , 例如直接歧

视和间接歧视 ;第六 ,拒绝给残疾人提供 /合理便利 0构成 /基于残疾的歧视 0" /合理便利 0的认定标准

包括 :第一 ,根据残疾人的具体需要 ,不与残疾人的具体需要相关联的便利不属于合理便利 ;第二 ,必要

的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第三 ,不造成不成比例的过度负担 ;第四 ,修改和调整能够确保残疾人在与他人

Â 同前注Â ,黄雪涛文

10 8



5残疾人权利公约 6与残疾人权利保障

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可见 , 5公约 6为各缔约国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提供了

十分明确的指南 "

2008 年中国修订 5残疾人保障法 6也增加了 /禁止基于残疾 的歧视 0的规定 , 但是却没有根据公约

来明确 /基于残疾的歧视 0的定义和构成标准 "我国其他相关法律虽然也禁止歧视残疾人 ,但是也同样

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判断标准 ,因此难以认定和处理基于残疾的歧视 " 目前中国 ,一方面 ,一些法律

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 ,另一方面 ,一些规范性文件又公然地把基于残疾的歧视合法化 "例如 5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 6中就有大量歧视残疾人的规定 , Â5广东省公务员录用体检工作实施细则 6更是赤裸裸

地歧视残疾人及其他一些方面有生理问题的人 "Â 因此 ,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要求中国法律明确和全面

地界定什么是歧视并明确禁止间接歧视 ,并建议中国在法律中加人与 5公约 6内容相符合的 /合理便利 0

的定义 , 明确规定拒绝给予合理便利实际上构成基于残疾的歧视 "

可喜的是 ,2013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了 5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 13

年修订) 6,从 201 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新修订的标准删除了原标准中限制和歧视残障人士的条款 ,保

障了具有相关肢体 !视力 !听力等残联的人士从事教师职业的权利 ,并删除了对教师资格申请人员进行

艾滋病等疾病的体检要求 "Â 这是残疾人人权保障的一个进步 "

(二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

5公约 6第 27 条是关于残疾人工作和就业的权利 " 5公约 6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步骤 , /在一切形式

的就业的一切事项上 ,包括在征聘 !雇用和就业条件 !继续就业 !职业提升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方

面 ,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 0"在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中 ,委员会提及了中国目前实行的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 ,认为这一制度没有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残疾人失业问题 ,也没有解决残疾人

就业歧视的深层问题 ,许多工作单位甚至政府机关往往宁愿支付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雇用残疾人 , 而且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提供给残疾人的就业机会往往只具有象征意义 "委员会还认为例如 /盲人

按摩 0这种保留和固化工作岗位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残疾人在职业和事业选择方面的歧视 "委员会建议

中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对残疾人的就业歧视 ,确保残疾人依照 自己的喜好 自由

选择职业的权利 "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是中国 5残疾人保障法 6促进残疾人劳动就业诸多制度与措施 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 "我国从 1992 年开始试点 , 1995 年在全国推广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Â 在整个

社会尚未确立保障残疾人人权的意识 !整个社会尚未全面展开无障碍建设和改造的情况下 ,要求所有用

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在实践中遭到普遍的抗拒 "20 12 年 5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残疾人

保障法的第一次执法检查 , 检查结果是 , 20n 年有的省份接收残疾人就业达到规定比例的单位不到

5% ,还有些单位安排残疾人虚假就业 ,法律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专产专营的规定基本上没有落实 "Â
5公约 6第 27 条特别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促进 /公共部 门雇用残疾人 0, 而相关研究显示 , 201 1 年

Â 例如 , / 双眼娇正视力均低于0.8( 标准对数视力 4.9) 或有明显视功能损害眼病者 ,不合格 "0 / 双耳均有听力障碍 ,在佩戴助听

器情况下 ,双耳在3 米以内耳语仍听不见者 , 不合格"0 /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 !支气管扩张 !支气管 !哮喘 ,不合格 "

Â 其 11 条规定了大量不合格的疾病和生理缺陷,例如:明显的料视 , 抖颈;两下肢均有跋行 , / x 0形腿或 / o 0形腿 ;肢体有显著残

废 !影响功能 ,如断手 , 断臂 , 断腿 ,断脚 , 左手拇指 !食指 !中指残缺或右手拇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残缺 , 或者任何一肢体不能运用( 包括

装配假肤)等等"第 12 条更提出了身高与体重的要求 ,要求男性身高 1.60 米 !体重48 公斤以上 ,女性身高1.50 米 !体重42 公斤以上 "

Â 5关于印发<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13 年修订)的通知 6 , http://www .gdhed.edu.e可m ai可www/170/2013

一04/336833.htm l, 2013 年 6 月 20 日访 问"
Â 关于残疾人保障金制度的发展及各地的具体措施 ,详见李哲:5加大奖惩力度 ,推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 6 , htt p :刀 w ~ .cd pf.org

e丫Jiuy/ eonten / 20 12 一09/ 14/ eontent一04 13463 .htm ,20 13 年 4 月30 日访 问 "

Â 参见李建国: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 2012

年 8 月27 日在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6, http ://www .npe.gov.e耐npc/ xinw e可20 12 一08/ 30/ eontent_

1735374 .htm ,20 13 年 6 月30 日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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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招录残疾人比例最高仅 0 .39 % ,最低为 0.02 % ,远低于法律规定的 1.5% "À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同时规定 ,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当缴纳残疾人保

障金 "近些年来 ,各地由地税代征的残疾人保障金数额十分巨大 , 但其使用范围狭窄 !管理和使用不透

明 !残疾人从中受益不多 , 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Â 例如北京市 2006 年改为地税代征残疾保障金后当

年征收金额 9.52 亿元 ,超过过去 11 年的征收总和 6.5 亿元 ;2007 年继续跃升 ,达到 H .67 亿元 "但据

统计该保障金使用率只占30 % 左右 ,大部分都被结余 "此外 , 由各级残联所组织的残疾人就业培训层

次较低 ,提供给残疾人的就业领域狭窄 "残疾人的许多现实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 "Â 从 目前的现实来

看 ,一方面 ,有些用人单位对缴纳残疾保障金十分不满 ,进而把不满转移到残疾人身上;另一方面 ,歧视

残疾人 !宁愿交纳保障金也不愿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 ,又把交纳保障金当成拒绝聘用的合法理由"为

推进残疾人就业而设计的残疾人保障金缴纳制度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甚至成为阻碍残疾

人平等就业的壁垒 "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和残疾人保障金制度 ,没有区分用人单位和工作岗位的性质 ,也没有区分人

员的规模 "有些用人单位没有太多工作岗位适合残疾人 ,例如出租车公司 ,但也被要求按标准安排残疾

人就业 ,或者按规定缴纳残疾人保障金 "其实 ,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应该是残疾人人权保障中的一个下

游环节 "在提高了社会意识 !开展了无障碍建设和无障碍改造 !提高了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之后 ,或至少

是上述各项条件得到提高的同时 , 推动残疾人平等就业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在这些歧视和阻碍残疾

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 ,硬性要求用人单位聘用残疾人的制度必然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抵

制或变相抵制 "虚假就业就是一种变相抵制 , 即雇主并不要求残疾人真实地就职工作 , 只是向残疾人支

付少量的报酬换取残疾人的身份证件 ,虚报残疾员工数量以少交或免交残疾保障金 "

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是对残疾人实施的就业保护 ,但这种保护手段不是建立在平等和反歧

视的基础上 ,相反是把残疾人置于社会弱者的地位上 ,客观上又矮化了残疾人 "有些残疾人本来有能力

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就业岗位 ,但是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把他们的就业岗位变成了一种

残疾人福利 "如果雇主不是根据工作岗位的要求和残疾人的个人能力而在不歧视的基础上聘用残疾

人 ,相反雇主是把雇用残疾人作为一种法定福利给予残疾人 ,那么残疾人即使就职 ,也往往会在工作中

遭受其它隐性歧视 ,例如被安排到较低的职位 ,或传统上认为残疾人适合从事的岗位 , 难以获得升职和

加薪的机会 ,潜力难以得到发挥 ,能力难以得到承认 ,结果使残疾人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都

受到社会的歧视 "

(三)工作中的其它权利

5公约 6第 16 条规定了残疾人 /免于剥削 !暴力和凌虐 0的权利 " 5公约 6第 27 条规定 /缔约国应当

确保残疾人不被奴役或驱役 ,并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受到保护 , 不被强迫或强制劳动 "0残疾人权

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还关注了中国多个地区发生的拐骗智力障碍人强制劳动的事件 ,强烈敦促中国

继续调查这些事件并起诉肇事者 , 向受害人提供补救 ,并请求中国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智力障碍人再遭拐

骗和强制劳动 "智障奴工事件是中国最恶劣的人权事件之一 ,事件的发生表明国家机构的严重失职 ,防

止类似事件的发生需要政府的一系列积极作为 "À

虽然 5残疾人保障法 6和 5就业促进法 6均规定实施就业歧视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残疾人可以要

À

日访 问 "

Â

参见北京益仁平中心:5行政机关招录残疾人状况调查报告 6 ,http :刀www .doe88."o而 p 一503795669249.htm 一,20一3 年 6 月30

20 13 年 4 月22 日北京市残疾人李军提 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要求北京市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公开近 12 年 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的收支情况以及 20 13 年度预算 ,并要求北京市各级审计局公开对残疾人保障金的审计程序及结果" 5北京残疾人 申请公开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收支 6 ,载 5法制 日报 6201 3 年 4 月 23 日"

Â 5/残保金 0的喜与忧:使用率仅有 30 % 6 , 载 5中国经济周刊 62008 年 10 月 6 日"

Â 李步云 !曲相霏:5解救智障奴工 保障基本人权 6 , 载 5财经 620 ro 年第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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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处理 ,包括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在实践中残疾人也很难赢得诉讼 , 法律也没有明确救济的具体方

法 ,例如要求限期改正或者予以赔偿等等 "这是保障残疾人工作权的一个巨大障碍 "

三 !受教育权

在结论性意见中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对中国的残疾人教育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 5公约 6第 24 条

提倡缔约国促进主流学校中的包容性教育或融合教育 "包容性教育是一个具有加拿大特色的概念 ,包

容性教育的理念也是经由加拿大的努力而被 5公约 6所吸收和确认 "À 委员会认为中国的政策是积极发

展给残疾人提供特殊教育的特殊学校 ,在实践中也只有某些种类的残疾学生能够接受主流教育 ,这与公

约的教育理念有差别 ,因此委员会建议中国将发展特殊教育体系的资源转用于促进普通主流学校的包

容性教育 ,确保更多的残疾儿童可以进人普通学校接受主流教育 "

特殊学校为残疾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但其不足也 日益为人们所正视 "意大利等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关闭了大部分特殊学校 ,把原来特殊学校的学生安排到当地的普通学校 ,并通过招募专业人

员来提供针对个体需求的帮助 "经验表明 , 只要根据残疾儿童的特殊需求制定教学计划 ,改变教学方

式 ,调整教学进度 ,包括具有智力障碍的儿童在内的大部分儿童都能完成 中等学校教育 ,并且如同所有

16 岁学生一样顺利通过全国统一的中学毕业考试 "¹ 2012 年 6 月 28 日, 中国通过了 5无障碍环境建设

条例 6, 8 月 1 日起施行 ,该条例在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该条例却

未将普通教育机构列人优先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的机构和场所 "这预示着残疾人进入普通学校接受主

流教育目前仍未获得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 ,而这显然与 5公约 6的要求不符 "

近些年来 ,虽然城乡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都不断上升 ,但与全国适龄儿童的教育水平相比

仍有明显的差距 " /据全 国残联统计 , 截止 2009 年底 , 全国未人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总数 21 .1 万

人 "0À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为 71 .4 % ,远低于全国义务教育人学率 99 % 以上的水平 , 盲 !聋 !

智力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普遍较低 ,有的省仅有20 % 左右 "Â

残疾也是阻碍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障碍 "长年以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都对考生的

身体条件提出要求 ,严格限制残疾人所能就读的专业 ,而某些限制与考生所报考专业的职业要求没有必

然联系 "2003 年教育部 !卫生部(现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三部委联合制定了

5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6, 自2003 年起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实行 "与原 5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标准 6相比 ,该 5指导意见 6已经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但是仍然包含了一系列涉嫌歧视残疾人

的规定 ,以国家歧视的形式强化了对残疾人的社会歧视 "Â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大众化阶

段 ,很难再用国家利益为这些歧视行为辩护 " 5世界人权宣言 6第 26 条规定 ,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

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0, /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0"这些歧

视行为违背了5世界人权宣言 6和 5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6对受教育权的规定 , 也违背了 5残疾

人权利公约 6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具体要求 "

¾ /U niquely C anad ian eoneepts一like inelusive edueation and supported deeision 一m aking一 are now , fo r th e firs t tim e , entre nehed in in-

tern at ional law 0. A nna M aeQ uarr ie , Th e U N C onvention on the R ights of P ers ons w ith D isab ilities: A N ew E ra of D isability R igh ts. U vie law

se llo ol do e um e n r. 2 0 12 .

Â 黎建飞:5残疾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原则6 ,载5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62008 年第2 期"

À ((2 1.1 万残疾儿童无法入学6 , http :// ehina.eaixin.e.2献 20 11 一06 一04 / 100266328.htnil,20 13 年 6 月 20 日访l.q "

Â 同前注Â ,李建国文"

À 例如该5指导意见 6规定, /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4.8 镜片度数大于40 0 度的;两耳听力均在 3 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 米另一

耳全车的;嗅觉迟钝 !口吃 !步态异常 !驼背 !面部疤痕 !血管瘤 !黑色素痣 !白疲风的 0 ,均不宜就读法学专业" 而这些体检要求与考生是

否有能力完成法学专业学习和从事法律职业并没有必然联系"

1 1 1



法 学 20 13 年第 8 期

结语

除本文上述内容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还针对中国的首次报告提出了其它一些意见和建议 "例如 ,委

员会认为 ,中国的法律以及人们长期惯用的术语 ,都广泛采用了残疾医学模式 ,而没有采纳 5公约 6中的

/人权模式 0 ,因此敦促中国引进残疾 /人权模式 0 ,完成残疾人权利保障的模式转换 ;建议中国修订 5选
举法 6第 26 条 , 以确保所有残疾人与他人同等享有投票权 ;建议对保密法律予以重新审议和适当修订 ,

以使人们能够公开讨论有关实施 5公约 6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信息 ,例如绝育残疾妇女的人数和非 自

愿羁留人院的人数 ;委员会强烈建议中国修订 5残疾人保障法 6第 8 条 ,允许除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之外

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残疾人的利益并参与到监测进程中;委员会进一步建议中国依照 5公约 6第 33 条第 2

款 ,按照 5巴黎原则 6设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监测机制 ;等等 "

在目前中国 ,大多数残疾人的生活处境仍然非常艰难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2 年执法检查的报

告 ,残疾人家庭人均收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 % 左右 ,而城乡残疾人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是全国

人均支出的 1.56 倍和 2.09 倍 "残疾人家庭恩格尔系数 比全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高出 8.1 个百分

点 ,40% 以上的农村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残疾人就业率低 ,失业率高 , 就业不稳定 "在已经就业

的残疾人中 ,虚假就业 !同工不同酬 !强迫劳动的现象时有发生 "获得基本药物免费治疗和住院救助的

重性精神病人比例很低 "残疾人受教育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Â 现状说明 , 中国保障残疾人权利的事业

还任重道远 "根据联合国 5残疾人权利公约 6的要求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修改和完善中

国的残疾人保障制度 !提高中国的残疾人人权保障水平十分必要 "

(责任编辑:童之伟)

Â 同前注Â , 李建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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